浙电大发〔2011〕14号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关于申报2011年度科学研究课题的通知

各市、县电大，省直属学院（分校、教学点），校本部各部门、学院：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2011年度科学研究课题（以下简称“校级课题”）申报工作即日开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课题指南和课题类别
2011年度校级课题应根据国家和浙江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部署，围绕继续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农村教育发展新课题和新任务，着力研究省域开放大学建设模式、数字化学习平台、课程资源建设和教学质量保证、电大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沟通与衔接、非学历教育发展、学分认证与转换及学分银行、人才队伍建设、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等具体问题，同时鼓励围绕学科问题开展多样化的研究，进行高级别科研项目的培育。
2011年度校级课题设立重点课题、规划课题和教改课题，包括应用研究系列和基础研究系列。应用研究系列课题应围绕现实问题，从现状、原因、对策、结果等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基础研究系列课题应围绕学科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结合自身研究专长，在积累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教改课题须围绕教育教学过程中产生的实际问题，着力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以上课题实行统一申报、匿名评审，根据选题、设计、难度等划分为重点课题、规划课题和教改课题。 
二、申报对象
（一）全省电大系统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职称或研究生学历，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并能从事课题实质性研究工作，有开展研究的时间和精力保障，能按计划完成课题的在职教职工均可申报。

（二）工作年满两年以上，具有本科学历、研究能力较强的青年教师和管理技术人员（限35周岁以下）也可破格申报。

三、申报要求和结题事项

2011年度校级课题将贯彻质量第一的立项原则，请各单位控制申报数量。项目负责人只能申报1项课题，已经承担浙江电大校级课题、浙江省现代远程教育学会课题或校外课题应结题但尚未结题者原则上不予立项。

课题申报鼓励团队合作，以老带新。对于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教职工申报课题时，原则上要求有中青年研究力量参与并担任实质性的研究工作。对于中级以下职称或不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青年教师和管理技术人员申报课题时，原则上要求有副高以上专业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或提供实质性的指导。

2011年度校级课题研究周期为1至2年。结题时须公开发表1篇学术论文，另附1篇研究报告，同时鼓励著作、教材等多种形式的成果产出。公开发表或出版的课题成果须注明课题名称及课题编号，否则不能作为结题的依据。

四、申报办法

各市、县电大以市为单位组织申报，省电大以各部门、学院为单位组织申报，直属学院（分校、教学点）直接申报。请各单位在组织申报的同时加强自查自理，本年度各单位的课题立项率将和往年的课题结题率挂钩。 

即日起至5月20日为申报受理时间，逾期不再受理。申报人须认真填写《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科学研究课题申报表》及活页材料（A4纸双面打印，各一式一份，附电子文档），经单位审查合格并盖章后统一申报，省电大不接受个人申报。申报单位递交申报材料时须附《申报单位汇总表》一份(附电子文档)。申报表、活页及汇总表自行到省电大科研处网站“相关下载”栏目或科研QQ群共享查询并下载。

未尽事宜，请与省电大科研处孙爱萍、胡智标联系，联系电话：0571-88822392，电子邮箱：yyky@zjtvu.edu.cn，QQ群号：50768199，地址：杭州市振华路6号，邮编：310030。

附件：1.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党建研究课题选题指南

2.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科学研究课题申报表

3.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科学研究课题论证（活页）

4.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科学研究课题申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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